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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按照GB/T 1.1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DB11/T 328-2005《肉鸡生产技术规范》，本标准与DB11/T 328-2005相比，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即删除GB 13078-2001 饲料卫生标准；

——删除GB 16548 畜禽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

本规范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

本规范起草单位：

本规范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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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鸡生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肉鸡养殖环境、饲料、用药、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技术要求和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规模商品肉鸡场（小区、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569-1996 畜禽产品消毒规范

NY/T 388-1999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 5035-2001 无公害食品 肉鸡饲养兽药使用准则

NY 5037-2001 无公害食品 肉鸡饲养饲料使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舍区 swine farm section

指畜禽直接生活环境区。

3.2

场区 swine building

指肉鸡场围栏或院墙以内、舍区以外的区域。

3.3

缓冲区 buffer section

畜禽场外周围，沿场院向外 500m 范围内肉兔保护区。

3.4

药物饲料添加剂 medicated drug addition

为预防动物疾病而掺入载体或者稀释剂的兽药的预混物，包括抗球虫药类，驱虫剂类，抑菌促生长

类等。

3.5

休药期 withdraw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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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停止给药到出栏上市的间隔时间。

3.6

最高残留限量 maximum residue limit

对动物用药后产生的许可存在于动物表面或内部的该兽药残留的最高量/浓度（以鲜重计，表示为

mg/kg,或µg/kg）。

4 场址选择、基础设施及环境要求

4.1 选址

鸡场选址应在地势高燥、采光充足、排水良好和隔离条件好区域。鸡场或养鸡小区 3 km 以内无

大型化工厂、矿厂等污染源。与其他畜禽场、干线公路、村和居民点之间有 500m 以上的距离。位于

饮用水源、食品厂下游。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肉兔场和养兔小区：

——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

——城市和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医疗区、集市等人口集中地区。

——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域。

——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规定需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

4.2 建筑布局

4.2.1 生产区和生活区相隔离。

4.2.2 鸡舍建筑布局应符合卫生要求和饲养工艺的要求，应具备良好防鼠、防蚊蝇、防虫和防鸟设施。

4.2.3 应建有消毒室、兽医室，隔离舍。隔离舍应设在兔舍的下风向处。

4.2.4 粪污处理设施和病死鸡处理设施应设在生产区、生活管理区以外的下风向处或测风向处。

4.3 消毒设施

4.3.1 生产区门口设有更衣换鞋消毒室。兔舍入口处要设置消毒池或设置消毒盆。

4.3.2 应备有健全的清洗消毒设施，并对兔场及相应设施如车辆等进行定期清洗消毒，防止疫病传播。

4.4 饮用水质量要求

饮用水质量要求见表 1。

表 1 饮用水水质标准

项 目 标准值

感官性状及

一般化学指标

色，（°）≤ 色度不超过 30°

浑浊度，（°） ≤ 不超过 20°

臭和味 ≤ 不得有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 不得含有

总硬度（以CaCO3计）,mg/L ≤ 2400-7500

PH 6.8-7.5

溶解性总固体，mg/L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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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物（以CL-计），mg/L ≤ 250

硫酸盐（以 SO2 计），mg/L ≤

4

250

细菌学指标 总大肠菌群，个/100mL≤ 1

毒理学指标

氟化物（以F-计），mg/L≤ 2.0

氰化物，mg/L≤ 0.05

总砷 L，mg/L≤ 0.2

总汞，mg/L ≤ 0.001

铅，mg/L≤ 0.02

铬（六价），mg/L≤ 0.05

镉，mg/L≤ 0.01

硝酸盐（以 N 计），mg/L ≤ 25

4.5 鸡舍空气环境质量要求

空气质量标准应符合 NY/T 388 要求，如下表 2。

表 2 鸡舍空气环境质量要求

项目

指标

缓冲区 场区
兔舍

雏鸡 成鸡

氨气 （mg/m
3
） 2 5 14 14

硫化氢 （mg/m
3
） 1 2 2 10

一氧化碳（mg/m
3
） 8 10 10 10

二氧化碳（mg/m
3
） 380 750 1500

可吸入颗粒物（mg/m
3
） 0.5 1 3.4

总悬浮颗粒物（mg/m
3
） 1 2 8

恶臭（稀释倍数） 40 50 70

4.6 废弃物处理

4.6.1 粪便贮存处理。清出的垫料和粪便应进行堆积发酵处理，用于农业用肥。粪污处理设施应

为混凝土结构，防雨防渗。

4.6.2 污水处理。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净化处理(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措施)，达到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的要求；应建立有效的粪便污水输送网络，通过车载或管道形式将污水输送至农田，

严格控制污水输送沿途的弃、撒和跑、冒、滴、漏现象。

5 引种要求

5.1 种蛋、雏鸡应从有种鸡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鸡场引入，经过产地检疫，重量应达到品种要求，符

合品种特征。全场雏鸡应来源于同一种鸡场。

5.2 种蛋、雏鸡应来自于非疫区，持有有效检疫合格证明。运输车辆应经过彻底清洗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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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饲料

饲料使用准则应符合 NY 5037 的要求。

6.1 原料

饲料原料应具有该品种的色、嗅、味和组织形态特征，无发霉、变质、结块、异味及异嗅；饲料原料

中有害物质及微生物允许量应符合 GB 13078 的要求；饲料原料中含有饲料添加剂的应做相应说明； 制

药工业副产品不应用作肉鸡饲料原料。

6.2 添加剂

6.2.1 安全卫生要求

饲料添加剂应具有该品种应有的色、嗅、味和形态特征，无发霉、变质、异味及异嗅；有害物质及微

生物允许量应符合 GB 13078 的要求。

6.2.2 添加剂使用

6.2.2.1 饲料中使用的营养性饲料添加剂和一般性饲料添加剂产品应符合NY 5037-2001 附录A 所规定

的品种，或取得试生产产品批准文号的新饲料添加剂品种。

6.2.2.2 饲料添加剂产品的使用应遵照产品说明书所规定的用法、用量；药物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应按照

NY 5037-2001 附录 B 执行。

6.3 配合饲料

6.3.1 配合饲料要求色泽一致、无发霉、无变质、无异味及异嗅；有害物质及微生物允许量应符

合 GB13078 及相关标准的要求；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应符合标签中所规定的含量。

6.3.2 配合饲料卫生要求应符合如下表 3。

表 3 肉鸡饲料、饲料添加剂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项目 饲料种类 GB 13078-2001

指标

安全

指标

备 注

砷（以总砷计）的允许量mg/kg

配合饲料 ≤ 2.0 ≤ 2.0

浓缩料

≤ 10.0

≤ 10.0
以在配合饲料中

20%的添加量计

添加剂预混料
以在配合饲料中

1%的添加量计

配合饲料 ≤ 5.0 ≤ 4.0

铅（以 Pb 计）的允许量 浓缩料 ≤ 13.0 ≤ 10.0 以在配合饲料中

20%的添加量计
mg/kg

添加剂预混料 ≤ 40.0 ≤ 35.0
以在配合饲料中

1%的添加量计

配合饲料 ≤ 250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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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以 F 计）的允许量 浓缩料 ≤ 50 ≤ 50 以在配合饲料中

20%的添加量计
mg/kg

添加剂预混料 ≤ 1000 ≤ 800
以在配合饲料中

1%的添加量计

霉菌的允许量 配合饲料

< 45

< 40

霉菌总数 103个/kg 浓缩料

黄曲霉毒素B1允许量 前期浓缩料 ≤ 10 ≤ 10

ug/kg 后期浓缩料 ≤ 20 ≤ 20

盐酸克仑特罗

配合饲料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浓缩料

添加剂预

混料

游离棉酚

mg/kg

配合饲料 ≤ 100 ≤ 100

沙门氏杆菌 饲料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7 饲养管理

7.1 饲养管理卫生条件

7.1.1 每批肉鸡出栏后实施清洗、消毒和灭虫灭鼠，应选用国家规定的高效、低毒和低残留消毒

剂， 用法、用量应严格参照使用说明。

7.1.2 鸡舍清理完毕到下次进鸡前至少空舍 2 周，同时应关闭并密封鸡舍，防止野鸟和鼠类进入。

7.1.3 在养殖区应经常投放诱饵灭鼠和灭蝇，诱饵应投放在鸡群不易接触的地方。

7.1.4 所有进场人员应经过消毒池，并通过紫外线照射的消毒间。外来人员不应随意进出生产区。

7.1.5 进出车辆应经过消毒池，并进行车体喷雾消毒。

7.1.6 消毒液应定期更换，保持持续有效。

7.1.7 养殖人员要求身体健康，家里不能养禽。进鸡舍前要更换干净的工作服和工作鞋，并通过

消毒池或消毒盆消毒。

7.1.8 舍内要求每周至少消毒 1 次，消毒剂选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规定的高效、无

毒和腐蚀性低的消毒剂。

7.1.9 坚持全进全出制饲养肉鸡，同一肉鸡饲养场不能饲养其他禽类。

7.2 饲养管理要求

7.2.1 饲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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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地面散养和离地饲养(网上平养和笼养)，地面散养选择刨花或稻壳作垫料，垫料要求干燥、无

霉变、不应有病原菌和真菌类微生物群落。

7.2.2 饮水管理

采用自由饮水。应确保饮水器不漏水，防止垫料和饲料霉变。饮水器要求每天清洗、消毒。消毒选择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规定的百毒杀、漂白粉等消毒剂。水中可以添加葡萄糖、电解质和多维类

添加剂。

7.2.3 喂料管理

自由采食和定期饲喂均可。饲料中可以拌入多种维生素类添加剂。上市前 7 天应饲喂不含任何药物

及药物添加剂的饲料或严格执行停药期规定。每次饲喂添料量应根据不同品种的需要确定，保持饲料新鲜，

防止饲料霉变。应及时清除散落的饲料和喂料系统中的垫料。

饲料应在阴凉干燥处贮存，存放时间不宜过长，不能饲喂发霉、变质和生虫的饲料。

7.2.4 肉鸡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表 4 肉鸡适宜温度

日龄（天） 温度 ℃ 日龄（天） 温度℃

0-

2

32-34 3-4 30-32

5-

7

28-30 8-14 26-28

15-21 24-26 22-28 21-24

表 5 肉鸡适宜湿度

日龄（天） 湿度% 日龄（天） 湿度% 日龄（天） 湿度%

0-7 65-75 8-14 60-65 15-49 50-60

7.2.5 鸡舍通风换气

应保持鸡舍内空气新鲜，适当通风换气。可随舍内外气温变化及肉鸡体重调节通风量。换气量：大鸡

（40 日龄以上）冬天 20m3/h/只，夏天 50 m3/h/只。

7.2.6 鸡舍光照

表 6 鸡舍光照

日龄（天） 光照强度（Lux） 光照时间（h） 非光照时间（h）

1-3 30-40 23-24 0-1

4-15 5-10 5-10 5-10

16-22 5-10 16 8

23-上市 5-1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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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肉鸡出栏

肉鸡出栏前 6h～8h 停喂饲料，但可以自由饮水。

8 兽医防疫要求及技术操作

8.1 疫病预防接种

8.1.1 使用疫苗预防肉鸡疫病，所用疫苗应符合国家生物制品质量标准，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和

免疫方法，填写好免疫登记。

8.1.2 所有进入封闭小区的人员都必须换上已消毒好的工作鞋、工作服方可进入小区。浴池、更

衣室要每天清扫，每周消毒一次。兽医防疫要求及技术操作规范。

8.1.3 杜绝与生产无关物品进入封闭小区。进入场区和小区的所有车辆必须在入口处冲洗消毒。

8.1.4 栋舍门口要设立消毒盆，所有进栋人员须脚踏消毒盆 1 分钟，充分浸没鞋面。

8.1.5 严禁把畜禽产品带入场内。

8.1.6 严禁销售病、死鸡。死鸡处理要及时，放死鸡的地方要及时消毒。

8.2 疫病监测

8.2.1 常规检测包括：禽流感、鸡新城疫、鸡白痢等。

8.2.2 动物疫病监测机构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疫病监督抽查，并将抽查结果报告当地畜牧兽医行政

管理部门。

8.3 发生疫病或怀疑发生疫病应采取的措施

8.3.1 兽医及时进行诊断，并尽快向当地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疫情。

8.3.2 在确诊发生疫情时，要配合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对鸡群处理，病死或淘汰鸡尸体要

进行无害化处理。

8.4 鸡舍消毒

8.4.1 清除鸡舍内所有废弃物包括粪便、存留饲料、垫料等。

8.4.2 用高压喷水枪彻底清洗鸡舍和设备，并将可移动设备移至舍外，放在日光下。

8.4.3 应用消毒剂进行喷洒和熏蒸消毒，注意熏蒸时要紧闭门窗，常用的熏蒸剂是福尔马林。

8.5 兽药使用

8.5.1 兽药用品必须来自经区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批准合法兽药营销单位。所用产品必须符合国

家标准，或者具有《进口兽药登记许可证》。

8.5.2 采购后药品由兽医专业人员验证后入库，按药品库管要求保管。药的使用必须在各场或养

殖小区的兽医指导下按兽药使用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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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在整个饲养期内，每批(栋)鸡要有完整的生长、用药记录，由养殖场或养殖小区兽医统一

保管。

8.5.4 严格按照说明保存兽药、疫苗。各饲养场或养殖小区兽药要码放整齐，每件药品要有明显

标签， 称完药后要封口，保持药品处于密封状态。兽药必须注明失效日期。严格遵照先进先出原

则，防止兽药、疫苗过期失效。

8.5.5 药品库房干净、无杂物，室内放置干湿度计、温度计，定期检查室内干湿度是否适宜，兽

药在干燥，阴凉的条件下保存。

8.5.6 在保存疫苗的冰箱内放置温度计，指定专人定期检查冰箱内温度，并做好检查记录。不得

在放置疫苗的冰箱、冰柜内放置其它物品。

8.6 疫病控制和扑灭

8.6.1 发生或疑似发生动物疫情时,立即向当地动物防疫机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疫情发生时间、

地点、发病品种、日龄、死亡数量、临床症状、生产和免疫记录，已采取的控制措施等）；配合动

物防疫机构进行诊断、处理，不得妨碍执行公务；不得向动物防疫机构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发布疫

情信息。

8.6.2 确诊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时，应配合当地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对鸡群实施严格隔离、扑杀措

施；

8.6.3 发生疫病的肉鸡场,按 GB/T 16569 进行消毒。

8.7 无害化处理

8.7.1 适用对象。确认为鸡新城疫、马立克氏病、鸡瘟（禽流感）等传染病的动物尸体；恶性肿

瘤或两个以上器官发现肿瘤的动物尸体。

8.7.2 销毁。畜禽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按 GB 16548 进行处理。

8.7.3 化制。凡病变严重、肌肉发生退行性变化的，除以上传染病外的其它传染病、中毒性疾及

自行死亡或不明死因的畜禽整个尸体、肉尸和内脏。

8.7.4 操作方法

湿法化制及干化制：利用湿化机，将整个尸体投入化制（熬制工业用油）。将尸体、病料分别投入干

化机进行化制。

焚烧。将整个尸体或割除的病变部分和内脏投入焚化炉中烧毁碳化。同时焚烧产生的烟气应采取有效

的净化措施。特别要防止烟尘、一氧化碳、恶臭等对空气的污染。

深埋。将病害尸体及其产品掩埋时，掩埋坑不得少于 2m，尸体底部及上部应撒一层漂白粉。掩埋坑

要远离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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